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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6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公共巴士服務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將於上述會議，根據《公共巴士服務

條例》 (第 230章 )第 5(3)(b)條，就九龍巴士 (一九三三 )有限公司
動議載於附錄 1的擬議決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把該擬議
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及
英文本 )載於附錄 2。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 
 

擬  稿  

(以在立法會發言為準 ) 
 
 

立法會會議上 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動議通過根據《公共巴士服務條例》提出的議案發言稿  
 
 
主席：  
 
 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，以我名義根據《公共巴士服務條

例》 (下稱「《條例》」 )提出的議案。  
 
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7年 3月 28日向九龍巴士 (1933)
有限公司 (下稱「九巴」)批出為期 10 年的新專營權。新專營權於 2017
年 7 月 1 日起生效。自 1992 年起批出的所有巴士專營權已不受「利
潤管制計劃」規限。我們因此根據一貫做法，建議立法會通過議程所

載的議案，使「利潤管制計劃」不適用於九巴的新專營權。  
 
 就此，我感謝立法會為審議決議案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工

作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，對決議案並無異議。  
 
 
法例背景  
 
 按目前《條例》第 5(3)(b)條，除非相關的條文得到立法會藉
通過決議不予施行，否則《條例》下的「利潤管制計劃」便適用於專

營權。  
 
 「利潤管制計劃」令專營巴士公司在釐定車費時既能收回成

本，亦能賺取預設的指定利潤水平，變相令巴士票價與專營公司的利

潤水平直接掛鈎，巴士票價因而須按預設的指定利潤水平相應調整。 
 
 過去，前立法局及社會曾強烈批評，指在「利潤管制計劃」

下，不論專營巴士公司的表現優劣如何，仍保障其利潤水平，削弱了

營辦商提升成本效益和減少開支的意欲，這變相鼓勵巴士公司過度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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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及提高資產價值。有鑑於此，當時的行政局於 1992 年決定「利潤
管制計劃」不適用於此後批出的巴士專營權。自此，在每次批出新的

專營權後，政府均會在前立法局及回歸後的立法會動議通過決議案，

使「利潤管制計劃」不適用於該等新專營權，至今就其後批出的巴士

專營權已通過 22 項這樣的決議案。  
 
 政府同意，應修訂此再無現實需要的法例條文。待有合適機

會時，例如需要對《條例》其他條文作出修訂，政府會考慮一併處理。

在此之前，政府會繼續以決議案的途徑，以達至令利潤管制計劃適用

範圍不適用於新專營權的目的。  
 
 
現時情況  
 
 由於「利潤管制計劃」已不適用於任何巴士專營權，故政府

在與九巴商議新專營權時，已清楚表明新專營權不會有准許收益的安

排；新專營權內亦沒有准許收益的安排。政府早前向立法會交通事務

委員會交代新專營權商議進展時，亦已表明若九巴獲批新專營權，將

會提請立法會藉決議使「利潤管制計劃」不適用於該新專營權。  
 
 
具體動議  

 
 主席：我動議通過議案，使《條例》第 27、 28、 29 和 31 條
不適用於九巴的新專營權，令該專營權不受「利潤管制計劃」規限。

謹此陳辭。  
 
 

－  完 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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